
□ 郑重

实践中， 涉及“查扣冻” 的执行裁判案件较为常见， 既有针对执行行为的异议， 也有基于实体权

利提出的案外人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 审查中， 需综合考量查扣冻行为是否符合合法原则、 效率

原则、 比例原则及相关权利顺位。 本文以执行裁判中常见的执行异议类型为例， 分析主要审查思路及

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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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人、 利害关系人

以查扣冻明显超标的额为

由提出执行异议的审查

审查范围

执行实施遵循的是“命令—服

从” 逻辑。 执行机构应严格按照执

行依据确定的责任主体、 范围和责

任承担方式采取执行措施， 而不对

执行依据进行评判。 执行裁判只审

查保全执行和终局执行中的查扣冻

行为是否明显超标的额， 对于诉讼

保全的必要性、 执行依据结论正确

与否， 均不予审查。 如果当事人认

为保全裁定错误， 可以向作出裁定

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如果当事人

对生效裁判不服， 应依审判监督程

序办理。

审查要点

金钱债权执行中， 执行机构应

当遵循比例原则和价值相当原则。

查扣冻的财产， 以其价额足以清偿

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额及执行费用

为限， 不得明显超出标的额。 对于

银行存款等不需要变价的财产， 应

优先执行。

1.以执行依据中载明的金额为

裁量基准

是否明显超标的额， 要以保全

裁定或终局裁判载明的金额为准。

终局裁判的执行标的额包括本金、

利息、 违约金或损害赔偿金、 迟延

履行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应考

虑执行机构作出查扣冻措施时的具

体场景和自由裁量范围， 除非明显

不合理， 否则应尊重执行机构的首

次判断权。 债权数额持续增加、 司

法拍卖中产生的执行费用及财产变

现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流拍降价等因

素， 均应充分注意。

2.以执行标的价额为比对基准

评判查扣冻是否明显超标的额

实质上是将执行标的价额与执行依

据金额进行比较。 因此， 审查中可

以参考定向询价、 网络询价、 委托

评估的评估报告载明的价格。 对于

不动产， 可以参考同地段、 同类型

的房产、 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确定

比对基准。 对于上市公司股票， 可

以冻结前一日收盘价确定比对基

准， 冻结后股票价值发生重大变化

的应及时解除或追加冻结。 有限责

任公司股权可以参考同期股权转让

价格， 或股权价值评估报告确定。

另需考虑价格波动及在保留价拍卖

时下浮的比例， 欠缴的土地出让

金、 税费和案外人执行异议情况。

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

查扣冻标的价额是执行异议中

的主要争议焦点。 主张明显超标的

额的举证责任应由异议人承担。 在

价额存在争议的情况下， 启动司法

评估是最直接的举证方式， 如果双

方当事人都认可， 人民法院一般可

以准许。 但考虑到执行异议程序审

查期限较短， 司法评估周期较长，

在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

仍应审慎启动司法评估程序。

与诉讼保全等程序事项有关的

事实， 人民法院结合当事人的说明

和相关证据， 认为事实存在的可能

性较大的， 可以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于保全裁定执行中， 查扣冻财产

的价额是否需要双方共同委托或由

人民法院指定的评估机构评估， 法

律没有明确规定。 当事人自行委托

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对查扣冻标

的进行评估， 并将评估报告用以证

明其主张的， 人民法院可综合审查

判断予以采信。

除外情形

特殊情况下， 虽然查扣冻财产

价额明显超过裁量基准， 但不构成

法律禁止的超标的额查封：

1.冻结的存款账户系质押账户

或保证金专用账户

在当事人之间存在质押合意，

设立专门的保证金账户并由债权人

实际控制， 或者将其资金存入债权

人设立的保证金账户， 债权人可以

优先受偿。 因此， 查扣冻财产价额

应作相应扣减。

2.轮候查封不计入查封价值

我国现行法律不允许重复查

封， 轮候查封并非有效查封， 是一

种自动递补生效制度。 首封法院解

除查封前， 轮候查封未发生查封效

力， 不属于超标的额查封。

3.担保物权和优先权债权

查扣冻财产上负担合法有效的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或抵押

权、 质押权等权利的， 申请执行人

的普通金钱债权清偿顺序劣后， 查

扣冻财产价额应作相应扣减。

4.未被实际扣押的普通动产不宜

计入标的额

机动车、 机器设备等普通动产流

动性较大、贬值率高，在未被实际扣押

到案的情况下，不宜计入扣押标的额。

5.共有财产只计算被执行人相应

份额部分

查封共有不动产， 在共有人未协

议析产或提起析产诉讼前， 可以按照

等分比例计算查封价额。

6.不动产的分割登记与整体查封

不动产的整体价额明显超出债权

额和执行费用的金额， 可以办理分割

登记的， 应当及时通知不动产登记机

构依法办理分割登记。 分割后， 解除

对超标的额部分的查封。 如果不能分

割登记， 且是被执行人唯一足以清偿

债务的财产， 或者其他财产不便执行

的， 应允许整体查封。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以

查扣冻错误为由提出执行

异议的审查

审查原则

民事强制执行的任务， 是快速、

及时、 不间断实现生效裁判文书确认

的债权。 执行机构在采取查扣冻措施

时， 仅对财产作权利外观判断， 无需

进行实质审查。 因此， 判断查扣冻行

为是否合法， 应审查查扣冻的财产是

否以登记、 占有等公示外观表彰其权

利归属于被执行人。 对于第三人占有

的动产或者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不动

产、 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 除第三

人书面确认该财产属于被执行人的，

人民法院不得查扣冻。 当事人、 利害

关系人主张查扣冻错误， 应按照执行

行为异议审查。 如果案外人基于实体

权利主张查扣冻错误， 应依照 《民事

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八条提出案外人

执行异议。

审查要点

对执行行为异议主要审查查扣冻

财产是否属于被执行人责任财产， 即

查扣冻行为是否合法。 具体而言， 对

于财产权属的判断标准如下：

1.已登记的不动产

已登记的不动产， 按照不动产登

记簿判断； 未登记的建筑物、 构筑物

及其附属设施， 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

簿、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施工许可等

相关证据判断。

2.已登记的特定动产

已登记的机动车、 船舶、 航空器

等特定动产， 按照相关管理部门的登

记判断； 未登记的特定动产和其他动

产， 按照实际占有情况判断。

3.银行存款和存管在金融机构的

有价证券

银行存款和存管在金融机构的有

价证券， 按照金融机构和登记结算机

构登记的账户名称判断； 有价证券由

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托管机构名义持

有的， 按照该机构登记的实际出资人

账户名称判断。

4.股权

股权按照股权所在公司的章程、

股东名册等资料、 公司登记机关的登

记、 备案信息、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的公示信息判断权属。 只要被执行

人的权属信息记载于前述任一资料

上， 执行机构就可依该外观对股权进

行冻结。

5.其他财产和权利

其他财产和权利， 有登记的， 按

照登记机构的登记判断； 无登记的，

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

的证据判断。

财产的豁免

《查扣冻规定》 第三条规定了对

被执行人的财产不得查扣冻的八种情

形。 该八种情形构成财产的豁免， 符

合规定情形的， 执行机构应依法解除

查扣冻。 其中， 第八项法律或者司法

解释规定的其他不得查扣冻的财产，

需要结合其他相关法律、 司法解释作

出判断。

比如，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

例》 第三十三条规定， 除法律另有规

定外，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资金和工

资保证金不得因支付为本项目提供劳

动的农民工工资之外的原因被查封、

冻结或划拨。 此外， 金融机构存款准

备金、 备付金、 社会保险基金、 国有

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 破

产企业存款、 党费、 工会经费集中

户、 封闭贷款结算专户、 商品房预售

资金监管账户等均不得冻结或扣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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